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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警察官署裁決之拘留、罰役，係關於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處罰，應迅

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，以符上開憲法規定之本旨，前經本院於中華

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七日作成釋字第一六六號解釋公布在案。

違警罰法第二十八條規定：「因遊蕩或懶惰而有違警行為之習慣

者，得加重處罰。並得於執行完畢後，送交相當處所，施以矯正或令其

學習生活技能」。其所謂送交相當處所，施以矯正或令其學習生活技

能，係附隨於違警罰之一種處分，同屬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。此種處分

由警察官署逕為裁決，依前述解釋之同一理由，亦不符憲法第八條第

一項之本旨，應與拘留、罰役之裁決程序，一併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

之。前述解釋之拘留、罰役及本件解釋之處分裁決程序規定，至遲應於

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一日起失其效力，並應於此期限前修訂相關法律。

本院釋字第一六六號解釋應予補充。

釋字第二五二號解釋（79.2.16.）

【解釋文】

財政部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八日（六九）臺財稅字第三六六二四

號函，認為營利事業銷售貨物，不對直接買受人開立統一發票，而對買

受人之客戶開立統一發票，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論處。此項

命令，核與上述法律規定，係為建立營利事業正確課稅憑證制度之意

旨相符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。國家為促使人民

誠實履行上述義務，達成稅負公平之目的，自得採取必要措施，以防止

逃漏稅。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布前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

四條規定：「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予他人憑證而未給予，或應自他人

取得憑證而未取得者，應就其未給予憑證或未取得憑證，經查明所漏列

之金額，處百分之五罰鍰。」係為使營利事業據實給予或取得憑證，俾

交易前後手稽徵資料臻於翔實，以建立正確課稅憑證制度，乃實現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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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十九條意旨所必要。

上述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所謂「依法」，係指依營業稅法第三十

二條第一項：「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，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

時限表規定之時限，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」之規定而言（舊營業稅

法第十二條第一項：「營利事業發生營業行為時，應依本法分類計徵標

的表規定之時限，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」）。而所謂「他人」，則

指貨物或勞務之直接買受人或直接銷售人，非指直接買受人或直接銷

售人以外之他人。據此，營利事業未依「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」

（舊營業稅法分類計徵標的表）之規定，給予「直接買受人」憑證或自

「直接銷售人」取得憑證，即構成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之違法行為。

財政部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八日（六九）臺財稅字第三六六二四

號（台灣高等法院七十六年度財抗字第八四八號刑事裁定誤寫為第三

六六三四號）函釋示，某股份有限公司於六十六年度銷售合板予經銷商

時，未依規定開立發票予該經銷商，而以該經銷商之客戶之名義開立統

一發票，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論處。此項命令，核與前述法

律規定之意旨相符，並未擴張適用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稅捐稽徵法第一條規定：「稅捐之稽徵，依本法之規定；本法未規

定者，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」。故稅捐稽徵法與其他稅法規定不相同

時，應優先適用稅捐稽徵法。且營業稅法第四十八條有關「營業人開立

統一發票應行記載事項未依規定或所載不實」之規定，則係指營業人

已依營業稅法第三十二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，惟其應行記

載事項未依規定記載或所載不實，如應書立抬頭而未書立，或應填寫買

受人統一編號而未填寫等情形而言，並不包括對於直接買受人不給予憑

證之情形在內，更無優先適用營業稅法之問題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二五三號解釋（79.3.2.）

【解釋文】

司法院七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修正發布之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

釋字第二五三號解釋




